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107 年 04 月 12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務會議通過 

107 年 04 月 18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課程會議通過 

108 年 04 月 17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課程會議通過 

109 年 04 月 15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課程會議通過 

110 年 04 月 07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課程會議通過 

111 年 04 月 20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課程會議通過 

112年 11月 01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系課程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鼓勵學生有系統的學習各領域課程，增加

多元學習之機會，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幼

兒教育學系學分學程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系為積極培養本校學生在嬰幼兒照護與應用的認識，並提昇學生於托育照護之管理與實作

能力，制定「嬰幼兒照護專長增能學分學程暨微型學分學程」；為提升學生在幼兒藝術專

業領域上的素養，制定「幼兒藝術專業微型學分學程」；為積極培養學生在特殊幼兒療育

與家庭支持的認識，制定「早期療育專長增能學分學程」。 
三、本要點設有「嬰幼兒照護專長增能學分學程暨微型學分學程」及「幼兒藝術專業微型學分學

程」及「早期療育專長增能學分學程」三種學分學程。 

(一) 「嬰幼兒照護專長增能學分學程暨微型學分學程」： 

嬰幼兒照護專長增能學分學程總學分數為 11 學分；而嬰幼兒照護微型學分學程總學

分數為 6 學分，其具體課程請詳見附表一之 1「學程科目表」。 

(二) 「幼兒藝術專業微型學分學程」總學分數為 8 學分，其具體課程請詳見附表一之 2

「學程科目表」。 

(三) 「早期療育專長增能學分學程總學分數為 11 學分，其具體課程請詳見附表一之 3「學

程科目表」。 

四、修習學分學程學生已符合原學系、所、學位學程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本要點規定之科目與學分，

除本校學則另有規定外，不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五、修讀資格： 

(一)申請時程：本校學生(含學士班、研究所)自一年級下學期起得於每年 5 月 1 日至 25 日或 11

月 1 日至 25 日申請修習本學分學程。 

(二)申請者填寫申請表（如附表二），並檢具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於每年教務處公告期限內

向本系提出申請，並經本系核定後，始得修讀。 

(三)申請修習本學程人數總數若超過每科目上課人數上限時，則以上一學期成績排序擇優錄取。 

六、學生在未核准修習本要點學分學程前，若已修過本要點學分學程之課程，其修得之科目與學分

數得經由該學分學程設置單位認定後，計入已經修習之學分學程課程中，不必重複修習。 

七、經申請核可並修滿本要點規定之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於每年 6 月 1 日至 25 日或

12 月 1 日至 25 日及向本系提出申請核發學程證明書（申請表如附表三），申請時須檢具歷

年成績單正本及學分學程證明書申請表；經本系審核無誤後，發予學分學程證明書。 

    未經核准修讀者，不得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八、學生修習本要點學分學程各科之成績，是否併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及該學分學程各科

成績及格分數，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九、不同學分學程中相同名稱課程或本系核定之等同課程，可同時認列為不同學程學分；惟畢 

業學分只採認一次。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系課程委員會，循序送院及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教務會議備查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幼兒教育學系，於 112 年 11 月 01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於○年○月

○日校長核准，○年○日公告。 

 

  



 

附表一之 1 

幼兒教育學系嬰幼兒照護專長增能學分學程暨微型學分學程科目表 

一、專長增能學分學程至少選修課程：11 學分 

二、微型學分學程至少選修課程：6 學分 

 

  

科目代碼 科目中文名稱 選別 學分 時數 備註 

AEC20120 
嬰幼兒生理學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Physiology 
選 3 3 

開課學期詳閱本

系當年度課程架

構表 

AEC32450 

嬰幼兒衛生教育與保健 

Health Education and Care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選 3 3 

AEC32880 

嬰幼兒急救與照護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Safety and 

Emergency Care 

選 2 2 

AEC33400 

嬰幼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Infant and Toddler Activity and Curriculum 

Design 

選 2 2 

AEC33420 
托育人員專業知能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of Care Providers 
選 2 2 

AEC32320 
幼兒餐點與營養 

Food and Nutrition for Young Children 
選 2 2 



 

附表一之 2 

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藝術專業微型學分學程科目表 

一、微型學分學程至少修畢選修課程：8 學分 

 

  

科目代碼 科目中文名稱 選別 學分 時數 備註 

AEC32820 
兒童戲劇 

Children Drama 
選 2 2 

開課學期詳閱本系當

年度課程架構表 

AEC33110 

多元智能與創造力教學 

Teaching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 

選 2 2 

AEC32580 
兒童博物館教育 

Children’s Museum Education 
選 2 2 

AEC32890 
幼兒藝術教育 

Arts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選 2 2 

AEC33280 
鍵盤樂 I  

Piano Pedagogy I 
選 1 2 

AEC33290 
鍵盤樂 II  

Piano Pedagogy II 
選 1 2 

AEC32480 
說演故事 

Storytelling and Acting 
選 2 2 

AEC33050 
幼兒造型藝術教學 

Young Children Visual Arts Teaching 
選 2 2 

AEC32600 
幼兒音樂與律動 

Music and Movement for Young Children 
選 3 3 



 

附表一之 3 

幼兒教育學系 早期療育專長增能學分學程科目表 

一、專長增能學分學程至少選修課程：11 學分 

  
科目代碼 科目中文名稱 選別 學分 時數 備註 

AEC33320 

兒童保護與家庭會談技巧 

Child Protection and Family 

Communication Skills 

選 2 2 

開課學期詳閱本

系當年度課程架

構表 

AEC33340 
早期療育 

Early Intervention 
選 3 3 

AEC33350 

學前正向行為支持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in Early 

Childhood 

選 2 2 

AEC33170 

自閉症與教學介入技巧 

Evidence-Based Intervention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Students 

選 2 2 

AEC33360 

專業合作與家庭支援 

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and Family 

Supports 

選 2 2 

AEC33370 
感覺統合與應用 

Sensory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選 3 3 

AEC33040 

個別化教育計劃的理念與實施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al Plan 

選 2 2 

AEC33380 

幼兒園融合教育課程調整與應用 

Curriculum Adap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clusive Education in Preschool 

選 2 2 



 

附表二之 1 

幼兒教育學系「嬰幼兒照護專長增能學分學程暨微型學分學程」  

修讀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系所 

班級   
         系(所)      年      班 

姓  

名 
 

學  

號 
 

聯絡 

電話 

(Ｈ)： 

 

手機： 

電子 

郵件 

信箱 

 

通訊 

地址  

 

成績 

審查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_______分（請檢附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 

申請 

學生 

簽名 

 

承 

辦 

人 

員 

 

系 

主 

任 

 

 

 

 

 

 



 

附表二之 2 

幼兒教育學系「幼兒藝術專業微型學分學程」修讀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系所 

班級   
         系(所)      年      班 

姓  

名 
 

學  

號 
 

聯絡 

電話 

(Ｈ)： 

 

手機： 

電子 

郵件 

信箱 

 

通訊 

地址  

 

成績 

審查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_______分（請檢附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 

申請 

學生 

簽名 

 

承 

辦 

人 

員 

 

系 

主 

任 

 

 

 

 

 

 



 

附表二之 3 

幼兒教育學系「早期療育專長增能學分學程」修讀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系所 

班級   
         系(所)      年      班 

姓  

名 
 

學  

號 
 

聯絡 

電話 

(Ｈ)： 

 

手機： 

電子 

郵件 

信箱 

 

通訊 

地址  

 

成績 

審查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_______分（請檢附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 

申請 

學生 

簽名 

 

承 

辦 

人 

員 

 

系 

主 

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嬰幼兒照護專長增能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 

一、說明：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嬰幼兒照護專長增能學分學程」之課程如下所列，須修滿十一學分，即可取

得增能學程之認證。 

二、備審資料：請申請人附上在本校就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三、申請人： 

系(所)別：               學號：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四、申請同學請勾選已修習課程，並填入修課學年度學期(例：110/第 1 學期)、

各科成績。 

修課學年度/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學系認證 備註 

 

□ 嬰幼兒生理學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Physiology 

3    

 

□ 嬰幼兒衛生教育與保健 

Health Education and Care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3    

 

□ 嬰幼兒急救與照護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Safety 

and Emergency Care 

2    

 

□ 幼兒餐點與營養 

Food and Nutrition for Young 

Children 

2    

 

□ 托育人員專業知能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of Care 

Providers 

2    

 
□ 嬰幼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Infant and Toddler Activity and 

Curriculum Design 

2    

 

總計：            學分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早期療育專長增能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 

一、說明：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早期療育專長增能學分學程」之課程如下所列，須修滿十一學分，即可取得

增能學程之認證。 

二、備審資料：請申請人附上在本校就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三、申請人： 

系(所)別：               學號：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四、申請同學請勾選已修習課程，並填入修課學年度學期(例：110/第 1 學期)、
各科成績。 

修課學年度/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學系認證 備註 

 
□ 早期療育 

Early Intervention 
3    

 

□ 學前正向行為支持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in Early 

Childhood: The Pyramid Model 

2    

 

□ 自閉症與教學介入技巧 

Evidence-Based Intervention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Students 

2    

 

□ 兒童保護與家庭會談技巧 

Child Protection and Family 

Communication Skills 

2    

 

□ 專業合作與家庭支 

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and Family 

Supports 

2    

 
□ 感覺統合與應用 

Sensory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3    

 

□ 幼兒園融合教育課程調整與應用 

Curriculum Adap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clusive Education 

in Preschool 

2    

 

□ 個別化教育計劃的理念與實施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al Plan 

2    

總計：            學分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嬰幼兒照護微型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 

 
一、說明：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嬰幼兒照護微型學分學程」之課程如下所列，須修滿六學分，即可取得增能

學程之認證。 

二、備審資料：請申請人附上在本校就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三、申請人： 

系(所)別：               學號：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四、申請同學請勾選已修習課程，並填入修課學年度學期(例：110/第 1 學期)、

各科成績。 

修課學年度/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學系認證 備註 

 

□ 嬰幼兒生理學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Physiology 

3    

 

□ 嬰幼兒衛生教育與保健 

Health Education and Care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3    

 

□ 嬰幼兒急救與照護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Safety 

and Emergency Care 

2    

 

□ 幼兒餐點與營養 

Food and Nutrition for Young 

Children 

2    

 

□ 托育人員專業知能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of Care 

Providers 

2    

 
□ 嬰幼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Infant and Toddler Activity and 

Curriculum Design 

2    

 

總計：            學分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幼兒藝術專業微型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 

一、說明：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幼兒藝術專業微型學分學程」之課程如下所列，須修滿八學分，即可取得

增能學程之認證。 

二、備審資料：請申請人附上在本校就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三、申請人： 

系(所)別：               學號：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四、申請同學請勾選已修習課程，並填入修課學年度學期(例：110/第 1 學期)、

各科成績。 

 

修課學年度/

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

數 
成績 學系認證 備註 

 
□ 兒童戲劇 

Children Drama 
2    

 
□ 幼兒藝術教育 

Arts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2    

 
□ 兒童博物館教育 

Children’s Museum Education 
2    

 

□ 幼兒音樂與律動 

Music and Movement for Young 

Children 

3    

 
□ 鍵盤樂 I  

Piano Pedagogy I 
1    

 
□ 鍵盤樂 II  

Piano Pedagogy II 
1    

 
□ 說演故事 

Storytelling and Acting 
2    

 

□ 幼兒造型藝術教學 

Young Children Visual Arts 

Teaching 

2    

 

□ 多元智能與創造力教學 

Teaching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 

2    

 

總計：            學分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學分學程設置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

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鼓勵學生

有系統的學習各領域課程，增

加多元學習之機會，依據「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學分學程設置

辦法」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

幼兒教育學系學分學程設置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為培養學生有系統學習各領域

課程，增加多元學習之機會，

特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

分學程設置辦法」訂定「國立

臺中教育大幼兒教育學系學分

學程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依據本校學分學程

設置辦法第一條修

正 

四、修習學分學程學生已符合原學

系、所、學位學程畢業資格而

尚未修滿本要點規定之科目與

學分，除本校學則另有規定

外，不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依據本校學分學程

設置辦法第四條新

增 

五、修讀資格： 

(一)申請時程：本校學生(含學士

班、研究所)自一年級下學期

起得於每年 5 月 1 日至 25

日或 11 月 1 日至 25 日申請

修習本學分學程。 

(二)申請者填寫申請表（如附表

二），並檢具前一學期成績

單正本，於每年教務處公告

期限內向本系提出申請，並

經本系核定後，始得修讀。 

(三)申請修習本學程人數總數若

超過每科目上課人數上限

時，則以上一學期成績排序

擇優錄取。 

四、修讀資格：本校在學學生自一

年級下學期起得申請修習本學

分學程。 

1.原本要點第四點

修正為第五點 

2.將原要點第五點

進行修正 

3.依據本校學分學

程設置辦法第

六條修正 

 

五、申請及核可程序： 

(一) 申請者填寫申請表（如附

表二），並檢具前一學期成

績單正本，於每年教務處

公告期限內向本系提出申

請。 

(二) 申請修習本學程人數總數

 



 

若超過每科目上課人數上

限時，則以上一學期成績

排序擇優錄取。 

六、學生在未核准修習本要點學分

學程前，若已修過本要點學分

學程之課程，其修得之科目與

學分數得經由該學分學程設置

單位認定後，計入已經修習之

學分學程課程中，不必重複修

習。 

 

依據本校學分學程

設置辦法第七條修

正 

七、經申請核可並修滿本要點規定

之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

者，得於每年 6 月 1 日至 25

日或 12 月 1 日至 25 日及向本

系提出申請核發學程證明書

（申請表如附表三），申請時

須檢具歷年成績單正本及學分

學程證明書申請表；經本系審

核無誤後，發予學分學程證明

書。 

未經核准修讀者，不得發給學分學

程證明書。 

六、學生經申請核可並修滿本要點

規定之科目與學分且成績及格

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正本，向

本系提出申請核發學分學程證

明書（申請表如附表三）；經系

主任審核後，簽請院長、教務

長、校長同意後核發學分學程

證明書。修畢部份學分者，其成

績載於畢業總成績單，不另發

證明。 

未經核准修讀者，不得發給學分學

程證明書。 

依據本校學分學程

設置辦法第八條修

正 

八、學生修習本要點學分學程各科

之成績，是否併入當學期學

業平均成績計算，及該學分

學程各科成績及格分數，依

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1. 新增本要點第八

點 

2. 依據本校學分學

程設置辦法第九

條修正 

九、不同學分學程中相同名稱課程

或本系核定之等同課程，可同

時認列為不同學程學分；惟畢

業學分只採認一次。 

八、不同學分學程中相同名稱課程

或本系核定之等同課程，可同

時認列為不同學程學分；惟畢

業學分只採認一次。 

1. 原要點第八點琇

正為第九點 

2. 依據本校學分學

程設置辦法第十

條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分

學程設置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分

學程設置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原要點第九點琇正

為第十點 

十一、本要點經系課程委員會，循

序送院及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並經教務會議備查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十、本要點經系課程委員會或系務

會議通過，循序送院及校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教務會

議備查後，修正時亦同。 

原要點第十點琇正

為第十一點 

 



 

 


